製造業及其相關技術服務業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投資計畫延長或變更申請書

	                             (本申請書一經塗改即失效)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台鑒：
	公司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公司申請字號
	



	(一)申請事項
	依據「個人投資新創事業公司所得減除辦法」第7條第1項申請投資計畫
□延長完成期限
□變更支出項目

	(二)申
請
人
	公司名稱
	
	營利事業
統一編號
	

	
	公司代表人
	
	產業別
	

	
	公司地址
	

	
	聯絡人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公司所在地
稅捐稽徵機關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核定函文號
	     年     月     日     字第            號

	(三)
原
核
准
函
	原投資計畫
核准函文號
	　　 年　　 月　　 日     字第　 　　     號

	
	投資計畫延長或變更核准函文號
	　　 年　　 月　　 日     字第　 　　     號
(請自行增列；如本投資計畫尚無延長或變更，本欄免填)

	(四)申請須知：
1.申請人應於本署核發投資計畫核准函之次日起算3年內完成投資計畫；未能依限完成或投資計畫支出項目變更者，應於期限屆滿前，敘明理由欲延長期限或變更支出項目，並檢附相關文件資料，向本署申請延長或變更，全程計畫完成期限不得超過4年。
2.申請日之認定，以申請書送達本署之日為準；掛號郵寄方式提出者，以交郵當日之郵戳所載日期為準。
3.檢附之各項文件，將留存本署，不予發還，公司若有需要，請自行備份留存。另若涉及機密性，請公司詳實註記並自行妥為處理。






請蓋公司及代表人印鑑
（申請人已確認知悉所有申請內容，且所附文件與送稅捐稽徵機關文件內容相符，並均屬正確，如有錯誤或虛偽不實，願負一切責任）
	(五)檢附文件：
[bookmark: _Hlk215067577]1.投資計畫延長完成期限或變更支出項目說明（格式如附件）。
2.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核定函、投資計畫核准函及歷次投資計畫延長或變更核准函影本。
3.最近一次公司變更登記影本。
(六)其他：
本署核定結果將函復申請人，並副知公司所在地稅捐稽徵機關。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收文字號
	收
文
	日期
	

	
	
	字號
	


[bookmark: _Hlk214888227][bookmark: _Hlk212715323]送件地址:106-242台北市信義路三段41-3號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電話:(02)27541255/傳真:(02)27030160
[bookmark: _Hlk212715338]本署免付費服務電話:0800-000256                   本署網址:http://www.ida.gov.tw
